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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可能收購位於杭州市之土地

本公佈由中昌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
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2)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
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

本公司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，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資
公司就一幅土地之國有土地使用權，提交參與由當地政府舉辦之掛牌出讓程序（「掛
牌」）之申請。該幅土地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杭州市，其將用作住宅用途。有關掛
牌預期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截止。倘若本公司成功中標，預期有關土地收
購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。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掛
牌結果作出進一步公佈並遵守上市規則之適用規定。

有關收購進行與否將視乎掛牌結果而定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
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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